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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六和集团E-SAVER节电装置

  地  区  经  销  合  约  书             案号：   
立契约人:六和环保节能（昆山）有限公司<以下简称甲方>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以下简称乙方>

兹有乙方销售甲方E--SAVER节电装置，经双方同意议定条款如下:

1. 产品、地区和价格

1、 乙方销售之甲方产品为E-SAVER节电装置及其相关零配件（以下简称产品）。

2、 乙方的经销区域为（         ）地区（以下简称经销区域）。

3、 乙方之经销价格和零售价格以《经销商加盟手册》价格表中经销价格和零售价格为准。

4、 乙方应遵守甲方所制定之零售价格，不得抬高或削低价格，但机关团体展售或统一采购招标时，价格可另议，最后议定价格应征得甲方同意。

二、合约期内最低进货目标
1、 乙方保证合约期内最低进货额—不低于（壹佰）万元（人民币，下同）。

三、保证金和订货
1、本合约签订三日内，乙方应给付产品地区经销保证金（壹拾）万元。

2、 乙方订货一律款到发货。

3、 乙方每次订货须有经其签核及盖章生效之正式订单。

4、 甲方在接受乙方订单及接到乙方货款后开始备货。备货期一般为七日内，若甲方库存不足或遇其它特殊原因，可适当延长，但应事先通知乙方。

四、保证不竞争和注册商标、商品与标志
1、 乙方在本合约期限内不得代表、制造或销售与产品相竞争或相类似的任何其他产品。

2、 乙方使用甲方的商标、商品与其他任何标志，其唯一目的是为了识别和宣传E-SAVER节电装置，而且只限于本合同范围内。

3、 乙方同意不在经销区域或其它地区将甲方的商标、商品或标志（或与以上商标、商品、标志相近似而可能引起混乱）给予注册或使之被注册。

4、 乙方一旦发现甲方的商标、商品或标志被侵权时，应立即通知甲方。

五、排他性

1、 乙方在甲方所授予的经销区域内享有独家经销权。

2、 乙方只能在甲方所授予的经销区域内销售甲方产品，若要跨区销售，需事先征得甲方同意。

3、 乙方有保密义务，对有关价格、技术和商业机密不得向第三方或竞争对手提供。

六、广告、展销及售后服务

1、 乙方在经销区域内进行产品的广告和展销活动时，应将相关内容事先报备甲方并得到甲方之同意。费用由乙方负责支付，特殊情况可由双方协商分摊。

2、 甲方负责产品节能主机十年保固，其他零配件一年保固（以甲方出货之日起）。保固期内，正常情况下出现产品质量问题，甲方均会无偿更换和维修。

3、 乙方售出之产品，均应完成每年两次售后巡检之承诺。另所有乙方接到之客怨投诉，均应及时处理，必要时可报甲方协助解决。
七、交货与验收

1、 本合约履行地为江苏昆山。乙方应自行负担产品运至乙方营业场所或指定地点之运费及保险费。

2、 乙方收货之同时应及时验收，如产品外观等有瑕疵必须退货时，应于一周内书面提出异议，并取得甲方人员同意后始可退货，否则甲方视同验收合格无退货论。

八、甲方其他义务

1、 甲方应提供乙方产品销售作业、测试评估、安装技术之训练。

2、 甲方应向乙方提供产品所必需的书面资料。（如宣传型录、VCD，产品认证等）

3、 甲方每年会不定期至经销商处调查回访，协助产品推广及技术指导。

4、 乙方重大项目个案，甲方会提供必要之产品咨询和技术服务。

九、乙方其他义务

1、 每月底乙方应将给用户的保固书、发票复印件、地址、名称、电话等影印一份送甲方存档。

2、 经销商之间未经甲方许可不得相互调货使用。

3、 乙方如变更营业处所、商号及其他重要事项调整时，应于十日内书面通知甲方。

4、 乙方应遵守《E-SAVER节电装置地区加盟办法》中规定的经销商的义务，除非该义务与本合约的规定不符。

十、合约期限及终止

1、 本合约自公元200  年  月  日起至公元200 年  月  日止。

2、 甲、乙双方任一方违反或未完成上述约定时，另一方有权随时终止本合约，并保留索赔损失之权利。

3、 乙方如未完成（二、1、）合约期内最低进货目标或因违反本合约（四、1、），（四、2、），（五、2、），（五、3、）等四处之任一条款而被甲方终止合约时，其保证金甲方将不予退还。

4、 乙方应于本合约终止后30日内，与甲方结清相关账务,并将有关产品型录、宣传VCD等相关资料交还甲方，另保证合约终止后一年内不向第三方透露有关产品的技术、价格等相关信息后，甲方将乙方保证金退还（除上述第十、3、处情况外）。

5、 除因甲方违约被乙方终止本合约外，其他任何情况下，本合约终止一年内，乙方不得代表、制造和销售与产品相竞争或相类似的任何其他产品。

6、 乙方如违反本合约（十、4、），（十、5、）两处任一条款时，应赔偿甲方损失伍万元，另甲方保留进一步索赔之权利。

十一、争议解决

1、 本合约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。

2、 本合约经甲乙双方盖章后即生效。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.当协商不成时，提交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裁决。

立契约书人： 
甲  方：六和环保节能（昆山）有限公司 乙  方： 
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 址：
电  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  话：

传  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传  真：

签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人：

盖 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章：






